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沈浑南市监处罚〔2021〕117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名称：泛海船舶机械(沈阳）有限公司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社会信用代码：
住所：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东路15-17号
法定代表人：王胜江

联系方式：
2021年12月6日，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泛海船舶机械(沈阳）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单位正在使用的2台起重机不能提供合格有效的检验报告。鉴于上述设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》责令其停止使用上述2台设备。经请示主管领导同意，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设备予以查封。
2021年12月20日，执法人员经请示主管领导批准，对你单位以涉嫌使用未经检验的起重机械进行立案。
调查认定的事实：经询问调查，你单位授权委托人唐玉凯承认，2021年8月接手了原单位2台起重机并开始使用，并未办理设备过户和检验手续。起重机是2018年由原单位进行的首次检验，有效期到2020年1月。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《现场笔录》二份，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检查、复查现场情况；

2.《询问笔录》一份，证明了你单位使用未经检验特种设备的事实；

3.《王胜江身份证复印件》一份，《唐玉凯身份证复印件》一份，《授权委托书》一份，证明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情况；

4.《营业执照》一份，证明该单位是合法的企业；

5. 现场拍摄的照片3张，证明了对泛海船舶机械(沈阳）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及查封上述设备的事实；

6.执法记录仪音像资料刻录光盘1张，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执法情况；

7.查封的2台起重机械，证明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特种设备事实。

2022年1月20日，本局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 沈浑南市监处告〔 2021 〕27-001号），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听证申请及陈述、申辩理由。
你单位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2台起重机械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：“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，不得继续使用。”构成了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行为。
你单位的违法行为，属于初次违法，能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并且违法行为轻微，社会危害性较小，符合《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序号“15”适用情形“有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情形的，初次违法的”规定的情形，应从轻处罚。

综合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，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，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，或者国家明令淘汰、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；”之规定，按照《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序号“15”裁量标准“从轻”的规定，责令停止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起重机。决定对你单位给予行政处罚如下：

1.处30000元罚款。

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我局科技与财务科开具《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，并将罚款缴至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，帐户名称：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帐户。逾期不缴纳罚款，本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             

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

    2022年1月29日  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四份，一份送达，二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







